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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080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德马科技        主办券商：光大证券 

 

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概述 

(一)变更介绍 

1.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

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

（1） 商品销售收入 

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，既没保留

通常与其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，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，

收入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，相关

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，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

现。 

公司销售辊筒等物流及相关产品在客户收到商品并验收合格确

认销售收入。 

（2） 提供劳务收入 

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，于资产负债表

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。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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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发生的成本占估计总成本总比例确定。 

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： ①收入的金

额能够可靠地计量； ②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； ③交易

的完工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； ④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

可靠地计量。 

如果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，则按已经发生并预

计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，并将已发生劳务

成本作为当期费用。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如预计不能得到补偿的，

则不确认收入。 

本公司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

时，如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能够区分并单独计量的，将销

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分别处理；如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

部分不能够区分，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单独计量的，将该合同全部作

为销售商品处理。 

（3） 需要安装调试的输送分拣设备及系统项目收入 

公司需要安装调试的输送分拣设备及系统项目销售收入在合同

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进度确认销售

收入。  

（4） 使用费收入 

根据有关合同或协议，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。 

（5） 利息收入 

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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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

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

（1） 商品销售收入 

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，既没保留

通常与其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，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，

收入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，相关

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，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

现。 

公司的商品销售收入主要包括智能物流输送分拣系统、智能物

流输送分拣系统关键设备、智能物流输送分拣系统核心零组件（辊

筒等），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为： 

智能物流输送分拣系统及其关键设备销售中需要安装并带电调

试的：按照合同要求安装调试完成，并取得购货方初验环节的验收

证明时确认； 

智能物流输送分拣系统及其关键设备销售中不需要带电调试

的：按照合同要求安装竣工，并取得购货方的竣工证明时确认收

入； 

智能物流输送分拣系统核心零组件（辊筒等）：国内销售时，

在客户收到商品并验收时确认销售收入；出口销售时，在取得报关

单等单据时确认销售收入。 

（2） 技术服务收入 

公司在已根据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内容约定提供了相应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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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价款或取得收取款项的证据，相关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，予

以确认收入； 

合同明确约定服务成果需提交报告书并经客户验收确认的，在

取得经客户验收的报告书时确认收入；合同明确约定服务期限的，

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内，按提供服务的进度或次数分期确认收

入。 

（3）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

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

地计量时，分别按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： 

①利息收入金额，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

利率计算确定； 

②使用费收入金额，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

法计算确定。 

(二)变更原因 

为了提供更可靠、更相关的会计信息，依据财政部颁布的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对收入确认政策进行调整，

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采用追溯调整法。 

二、表决和审议情况 

(一)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(二)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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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提交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

际情况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

际情况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

实际情况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六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计算对以前各期累计影响数、报告期影

响数计算工作量较大，具体影响数额将随 2016年报披露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。 

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6月 12日 


